
·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DX00-0102-0802地块F1住宅混合公建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预评估
· 委托估价方：
北京融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受托估价单位：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土地估价师：
赵雯、崔锴
· 土地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18-1-0364-P01DYGJ1号
评估意见函

北京融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DX00-0102-0802地块F1住宅混合公建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融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DX00-
0102-0802地块F1住宅混合公建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大不动产权第0000066号]，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为29021.99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规土（大）建字0005、0013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22467.48平方米（不含人防）。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114093.63平方米（其中：自住型商品住房53620.68平方米，办公用房18856.31平方米，商业用房4374.32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29609.19平方米，地下仓储用房4642.26平方米、地下办公用房2990.87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8373.85平方米（其中：设备及其他用房4373.03平方米，公共配套及物业用房4000.82平方米）。详细指标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为委托估价方在向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18年5月17日（评估专业人员勘察现场之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大不动产权第0000066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用途为住宅、商业、办公。根据估价对象已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规土（大）建字0005、0013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土地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办公、地下仓储、地下车库及地下办公。因此，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办公、地下仓储、地下车库及地下办公。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即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实际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大不动产权第0000066号]，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29021.99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规土（大）建字0005、0013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22467.48平方米（不含人防）。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大不动产权第0000066号]证载用途为住宅、商业、办公，土地终止日期为城镇住宅用地至2087年8月28日，商业至2057年8月28日，办公至2067年8月28日。截至估价期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3年、商业39.3年、办公49.3年。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规土（大）建字0005、0013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设增加地下仓储、地下车库及地下办公用途，上述用途土地法定最高出让年限为50年，依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大不动产权第0000066号]确定其土地终止日期为2067年8月28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9.3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住宅69.3年、商业39.3年、办公、地下仓储、地下车库及地下办公49.4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18年5月17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即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办公、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3年、商业39.3年、办公、地下仓储、地下车库及地下办公49.4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18年5月17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地上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北京融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115002001GB00224W00000000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DX00-0
102-0802地块F1住宅混合公建用地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京（2018）大不动产权第0000066号
	住宅、商业、办公
	住宅、商业、办公、地下仓储、地下车库及地下办公
	住宅、商业、办公、地下仓储、地下车库及地下办公
	2.5
	2.5
	2.5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69.3、商业39.3、办公、地下仓储、地下车库及地下办公49.4
	29021.99
	122467.48
	52208
	12372
	151519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148617

	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大不动产权第0000066号]复印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租赁等他项权利。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租赁等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17B01585]及附件、《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大不动产权第000006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规土（大）建字0005、0013号]及附件附图。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17B01585]，本次出让宗地中建设的“自住型商品住房”将由受让人完成建设，房屋销售限价为29000元/平方米（含全装修费用）。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大不动产权第0000066号]复印件，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
（2）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1101002017B01585] 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委托估价方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规土（大）建字0005、0013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新增地下经营性地下仓储用房、地下车库用房及地下车库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37242.32平方米。根据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约定的计算标准，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为2902万元。上述应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金额仅为测算值，最终应补缴的金额应以土地管理部门的审定结果为准。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人民币2902万元整。
5.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6.根据《物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第二百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7. 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日，委托估价方未能提供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大不动产权第0000066号]等相关资料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进行核对。提请金融机构注意，发放贷款前，抵押物需按照规定进行抵押登记。并确定实际抵押物与本估价报告估价对象是否一致，如有改变，需进行重新评估。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8年5月30日
附表：                                                                                                                 

单位：平方米
	建设内容
	合计
	经营性用途规划建筑面积
	非经营性用途规划建筑面积

	
	
	小计
	自住型商品住房
	商业
用房
	办公
用房
	地下车库用房
	地下仓储用房
	地下办公用房
	小计
	地上公共配套设施
	地下公共配套设施
	地下物业管理用房
	地上设备及其他
	地下设备及其他

	1#住宅楼
	17370.44
	16127.96
	14905.04
	0
	0
	0
	1222.92
	0
	1242.48
	0
	581.36
	0
	0
	661.12

	2#住宅楼
	17438.42
	16126.84
	14903.92
	0
	0
	0
	1222.92
	0
	1311.58
	0
	581.36
	0
	69.10
	661.12

	4#住宅楼
	13918.62
	12859.89
	12262.72
	0
	0
	0
	597.17
	0
	1058.73
	0
	495.68
	0
	0
	563.05

	5#住宅楼
	13204.90
	12146.17
	11549.00
	0
	0
	0
	597.17
	0
	1058.73
	0
	495.68
	0
	0
	563.05

	3#居住公共服务设施
	634.11
	0
	0
	0
	0
	0
	0
	0
	634.11
	584.11
	0
	50.00
	0
	0

	13#（地下车库）
	12496.15
	12307.93
	0
	0
	0
	12307.93
	0
	0
	188.22
	0
	0
	0
	0
	188.22

	6#商务办公楼
	3001.07
	3001.07
	0
	594.27
	1669.76
	0
	0
	737.04
	0
	0
	0
	0
	0
	0

	7#商务办公楼
	4691.61
	4691.61
	0
	743.86
	3155.84
	0
	0
	791.91
	0
	0
	0
	0
	0
	0

	8#商务办公楼
	4691.61
	4691.61
	0
	743.86
	3155.84
	0
	0
	791.91
	0
	0
	0
	0
	0
	0

	9#商务办公楼
	4135.13
	4135.13
	0
	568.08
	2897.04
	0
	0
	670.01
	0
	0
	0
	0
	0
	0

	10#商务办公楼
	3968.03
	3774.69
	0
	577.73
	2750.54
	0
	446.42
	0
	193.34
	0
	193.34
	0
	0
	0

	11#商务办公楼
	4057.36
	4057.36
	0
	587.12
	2914.58
	0
	555.66
	0
	0
	0
	0
	0
	0
	0

	12#商务办公楼
	2872.11
	2872.11
	0
	559.40
	2312.71
	0
	0
	0
	0
	0
	0
	0
	0
	0

	14#（地下车库）
	19987.92
	17301.26
	0
	0
	0
	17301.26
	0
	0
	2686.66
	
	1019.29
	0
	0
	1667.37

	总计
	122467.48
	114093.63
	53620.68
	4374.32
	18856.31
	29609.19
	4642.26
	2990.87
	8373.85
	584.11
	3366.71
	50.00
	69.10
	4303.93


附件：

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大不动产权第000006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规土（大）建字0005、0013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所在地块土地面积为31048.69平方米，分摊土地面积为29021.99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规土（大）建字0005、0013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22467.48平方米（不含人防）。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114093.63平方米（其中：自住型商品住房53620.68平方米，办公用房18856.31平方米，商业用房4374.32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29609.19平方米，地下仓储用房4642.26平方米、地下办公用房2990.87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8373.85平方米（其中：设备及其他用房4373.03平方米，公共配套及物业用房4000.82平方米）。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记取中，自住型商品住房取8%、办公用房取10%、商业用房取15%、地下车库及地下仓储用房取3%、地下办公用房取5%。
综合利润率
=（53620.68×8%+18856.31×10%+4374.32×15%+29609.19×3%+4642.26×3%+2990.87×5%）÷（53620.68+18856.31+4374.32+29609.19+4642.26+2990.87）
=7%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价格。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DX00-0102-0802地块F1住宅混合公建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修正幅度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2016年世界月季大会周边配套(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B组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AA-43(DX07-0102-6011)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修正幅度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DX00-0103
-130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修正幅度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II-6街区X84R3地块
	修正幅度

	
	北京市大兴区
	系数%
	北京市大兴区
	系数%
	北京市大兴区
	系数%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系数%

	交易时间
	2018年5月17日
	100
	2017年11月7日
	99
	2018年1月18日
	99.5
	2016年10月9日
	97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F1住宅混合公建用地
	100
	R2二类居住用地
	103
	R2二类居住用地
	103
	R2二类居住用地
	103

	土地使用年限（年）
	69.4、39.4、49.4
	100
	70、40、50
	100
	70、40、50
	100
	70、40、50
	100

	地上容积率
	2.5
	100
	2.2
	100
	1.8
	102
	2
	100

	配建情况
	全部为共有产权用房
	100
	全部为共有产权用房
	100
	全部为共有产权用房
	100
	全部为共有产权用房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一般
	97
	较好
	100
	较好
	100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办公集聚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一般
	98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好
	100
	一般
	98
	较好
	99
	较好
	99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临街状况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城市次干道
	100
	城市支路
	99
	城市次干道
	100
	城市支路
	99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31048.69
	100
	95947
	101
	20291.37
	100
	50662.6
	101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六通
	100
	五通
	98
	三通
	94
	六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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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99
	100/
	99.5
	100/
	97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3
	100/
	103
	100/
	103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地上容积率
	100/
	100
	100/
	102
	100/
	100

	配建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97
	100/
	100
	100/
	100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办公集聚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98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98
	100/
	99
	100/
	99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99
	100/
	100
	100/
	99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1
	100/
	100
	100/
	101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98
	100/
	94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17529
	17194
	20824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8831
	17675
	21055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18831＋17675＋21055）÷3＝19187（元/平方米）
总价
=建筑面积×楼面地价
＝76851.31×19187÷10000+3040.87×19187×0.2×25%÷10000
+4642.26×19187×0.2×25%÷10000+29609.19×19187×0.15×25%÷10000
＝150324（万元）
（二） 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周边居住成熟度较好，周边在售二手房项目单价为35000-45000元/平方米。周边在售项目目前销售价格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建筑面积（㎡）
	成交时间
	容积率
	成交单价（元/㎡）

	绿地·海珀云翡
	120599
	2018.5
	2.8
	76000

	金悦府
	70530
	2018.5
	2.5
	55016

	颐璟万和
	56795
	2018.5
	2.5
	55016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17B01585]及附件第三十七条，本次出让宗地中建设的“自住型商品住房”将由受让人完成建设，房屋销售均价为29000元/平方米（含全装修费用）。根据上述调查，周边新房住宅价格远高于本项目自住型商品房定价，故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自住型商品住房开发完成后单价为29000元/平方米。
自住型商品住房不动产总价＝楼面单价×建筑面积＝29000×53620.68÷10000＝155500（万元）
（2）办公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估价对象办公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区域内办公集聚度一般。目前，周边在租项目有绿地启航国际、清城时代广场、中海·港湾中心等，市场租金水平在2.5-3.5元/平方米·天，周边二手房售价为25000-35000元/平方米，租金案例情况如下：
	项目位置
	建筑面积（㎡）
	租金（元/㎡.天）
	用途

	珺悦国际写字楼
	372
	3.68
	办公

	波普工社写字楼
	110
	3.5
	办公

	中海·港湾中心写字楼
	115
	3
	办公


综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3.3元/平方米·天，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047
	a+b
	

	a
	年租金收入
	2044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平方米·天）
	3.3

	
	
	
	
	建筑面积（㎡）
	18856.31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收入
	4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2×一年期存款利率

	B
	建筑物现值
	704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安费用
	4859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见注释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4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39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见注释

	e
	相关税费
	7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A)
	建造成本
	5567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B)
	管理费用
	11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0.02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27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P建
	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销售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及（B）项产生的利润
	56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704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49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353.5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107.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245.6
	租金收入×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0.7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分摊土地面积（㎡）
	4639.78

	(B)
	维修费
	105.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10.6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20.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
	1557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51252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5%

	
	
	
	
	收益年期(n)
	47.31

	
	
	
	
	年增长比率(g)
	3.5%

	F
	单价(元/平方米)
	27180
	不动产总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8856.31


备注：建安费用=18856.31×2500÷10000+722.73×2000÷10000=4859 （万元）；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18856.31×200÷10000+722.73×200÷10000= 392（万元）；分摊土地面积=29021.99÷122467.48×18856.31+29021.99÷122467.48×722.73=4639.78（平方米）
（3）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估价对象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区域内商业繁华度一般。目前，周边有星城商厦等项目，泰禾中央广场正在建设中，周边市场租金水平在5-6.5元/平方米·天，周边二手房一层商业售价为30000-50000元/平方米，周边在售新盘有金科天宸荟项目，均价为45000元/平方米，租金案例情况如下：
	项目位置
	建筑面积（㎡）
	租金（元/㎡.天）
	楼层

	首座御园住宅底商
	60
	5
	一层

	黄村中里住宅底商
	25
	6.67
	一层

	龙河街住宅底商
	15
	5.56
	一层


综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5.5元/平方米·天，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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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791
	a+b
	

	a
	年租金收入
	790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平方米·天）
	5.5

	
	
	
	
	建筑面积（㎡）
	4374.32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收入
	1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2×一年期存款利率

	B
	建筑物现值
	1710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安费用
	112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见注释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91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见注释

	e
	相关税费
	1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A)
	建造成本
	1292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B)
	管理费用
	26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0.02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6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P建
	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销售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及（B）项产生的利润
	19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171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73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36.5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41.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94.9
	租金收入×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0.2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分摊土地面积（㎡）
	1076.34

	(B)
	维修费
	25.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2.6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7.9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
	618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15767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5.5%

	
	
	
	
	收益年期(n)
	37.3

	
	
	
	
	年增长比率(g)
	1.5%

	F
	单价(元/平方米)
	36044
	不动产总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374.32


备注：建安费用=4374.32×2500÷10000+167.66×2000÷10000=1128 （万元）；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4374.32×200÷10000+167.66×200÷10000= 91（万元）；分摊土地面积=29021.99÷122467.48×4374.32+29021.99÷122467.48×167.66=1076.34（平方米）
（4）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采用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大兴区车库用房销售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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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项目地下车位用房
	修正幅度
	华润公元九里车位
	修正
幅度
	首开龙湖天琅车位

	修正幅度
	鸿坤·林语墅车位

	修正幅度

	
	大兴区
	系数%
	大兴区
	系数
%
	大兴区
	系数
%
	大兴区
	系数
%

	交易时间
	2018年5月17日
	100
	2018年4月
	99
	2018年4月
	99
	2018年5月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车库
	100
	车库
	100
	车库
	100
	车库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楼层
	地下一层
	100
	地下一层
	100
	地下一层
	100
	地下一层
	100

	个别因素
	配套类型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公共部分装修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成新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等级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停车位面积
	47
	100
	41
	100
	34
	99
	34
	99

	
	车位类型
	平面车位
	100
	平面车位
	100
	平面车位
	100
	平面车位
	100

	
	是否直接入户
	否
	100
	否
	100
	否
	100
	否
	100


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时间
	100/
	99
	100/
	99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楼层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配套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等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停车位面积
	100/
	100
	100/
	99
	100/
	99

	
	车位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是否直接入户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车位）
	250000
	260000
	220000

	比较价格（元/车位）
	252525
	265279
	222222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车库用房的最终结果。

成交价格＝（252525＋265279＋222222）÷3＝246675（元/车位）
成交总价=成交价格×车位个数÷10000=246675×629÷10000=15516（万元）
（5）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估价对象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估价对象周边仓储用房租赁水平在1-1.5元/平方米•天，案例情况如下：
	项目位置
	面积（㎡）
	租金（元/㎡.天）
	用途

	黄村大庄桥东
	120
	1
	仓储

	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
	1100
	1.5
	仓储

	黄村西庄
	170
	1
	仓储

	黄村生物医药基地
	10000
	1.8
	仓储


综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1.2元/天·平方米，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转下页）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83
	a+b
	

	a
	年租金收入
	183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平方米·天）
	1.2

	
	
	
	
	建筑面积（㎡）
	4642.26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收入
	0.1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2×一年期存款利率

	B
	建筑物现值
	1330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安费用
	964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见注释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9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见注释

	e
	相关税费
	1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A)
	建造成本
	1122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B)
	管理费用
	22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0.02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5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P建
	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销售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及（B）项产生的利润
	3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6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133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5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31.8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9.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22
	租金收入×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0.2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分摊土地面积（㎡）
	1142.28

	(B)
	维修费
	20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2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1.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
	127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315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5%

	
	
	
	
	收益年期(n)
	47.381

	
	
	
	
	年增长比率(g)
	2%

	F
	单价(元/平方米)
	6805
	不动产总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642.26


备注：建安费用=4642.26×2000÷10000+177.93×2000÷10000=964 （万元）；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4642.26×200÷10000+177.93×200÷10000= 96（万元）；分摊土地面积=29021.99÷122467.48×4642.26+29021.99÷122467.48×177.93=1142.28（平方米）
（6）地下办公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估价对象地下办公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依前述，根据地上办公用房租金及售价分析，并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2元/天·平方米，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转下页）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97
	a+b
	

	a
	年租金收入
	197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平方米·天）
	2

	
	
	
	
	建筑面积（㎡）
	2990.87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收入
	0.1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2×一年期存款利率

	B
	建筑物现值
	874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安费用
	62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见注释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3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6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见注释

	e
	相关税费
	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A)
	建造成本
	723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B)
	管理费用
	14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0.02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3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P建
	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销售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及（B）项产生的利润
	3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87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5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34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10.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23.6
	租金收入×费率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0.1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分摊土地面积（㎡）
	735.94

	(B)
	维修费
	13.1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1.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
	147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3657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5%

	
	
	
	
	收益年期(n)
	47.31

	
	
	
	
	年增长比率(g)
	2%

	F
	单价(元/平方米)
	12227
	不动产总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990.87


备注：建安费用=2990.87×2000÷10000+114.64×2000÷10000=621 （万元）；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2990.87×200÷10000+114.64×200÷10000= 62（万元）；分摊土地面积=29021.99÷122467.48×2990.87+29021.99÷122467.48×114.64=735.94（平方米）
（7）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5500+51252+15767+15516+3159+3657＝244851（万元）

（转下页）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244851
	
	
	
	依前述

	2
	开发成本
	58383+0.1291 P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35113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30217
	122467.48
	
	
	按实际情况计取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511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483
	
	
	3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449
	122467.48
	200
	
	按工程进度计取

	5）
	相关税费
	453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612
	122467.48
	5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2112
	
	
	
	按实际情况计取

	
	住宅
	804
	53620.68 
	150
	
	

	
	非住宅
	1308
	68846.8 
	190
	
	

	（4）
	管理费用
	757 
	
	
	2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4897 
	
	
	2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2066+0.1001 P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P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2066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12826 
	
	
	5.5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3044+0.072P
	
	
	7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072P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3044
	
	
	
	

	4 .土地价格
	152713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建安费用详见下表：

	项目类型
	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总价（万元）

	自住型商品房
	53620.68 
	3000 
	16086

	办公用房
	18856.31 
	2500 
	4714

	商业用房
	4374.32 
	2500 
	1094

	地下车库用房
	29609.19 
	2000 
	5922

	地下仓储用房
	4642.26 
	2000 
	928

	地下办公用房
	2990.87 
	2000
	598

	设备及其他用房
	4373.03 
	2000
	875

	合计
	118466.66
	——
	30217


（三）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土地价格。本次评估市场比较法取权重为50%，剩余法取权重为50%，则有：
则有：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150324×50%＋152713×50%＝151519（万元）
单位面积地价＝151519×10000÷29021.99＝52208（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151519×10000÷122467.48＝12372（元/平方米）
（四）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8）大不动产权第0000066号]，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

（2）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1101002017B01585]及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委托估价方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8规土（大）建字0005、0013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新增地下经营性仓储用房、地下车库用房及地下车库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37242.32平方米。根据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约定的计算标准，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为2902万元。上述应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金额仅为测算值，最终应补缴的金额应以土地管理部门的审定结果为准。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为人民币2902万元整，则：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151519－2902
＝1486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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